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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已立案受理，暂未开庭审理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涉案的金额：到期货款及利息暂共计 1,773.94 万元，律师费 16.69 万元

及本案诉讼费用和保全费用。

 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苏州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原告”）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对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工

程分公司的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若后续部分或全部应收账款收回，将对应收

账款收回的当期利润产生积极影响。若后续部分或全部应收账款未能收回，公司

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继续计提坏账准备，可能对公司损益产生不利影响。鉴于案

件尚未开庭审理，该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最

终实际影响以法院判决为准。本次诉讼系公司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切实维护

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公司就公司与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工程分公司（以下简称

“被告一”）、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二”）的买卖

合同纠纷向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于近日收到法院的《受理案件通

知书》（案号：（2025）津 0105 民初 5964 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案件已立案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二、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各方当事人



原告：苏州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苏州工业园区东平街 270 号澳洋顺昌大厦 3C，3D

法定代表人：姜明武

被告一：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工程分公司

住所地：天津市河北区江都路街增光道 59 号-2

负责人：高建

被告二：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南路 1号院中国通号大厦 A座 20 层

法定代表人：楼齐良

（二）事实与理由

2023 年，原告与被告一签署《接融大街、康平路检测系统买卖合同》，被

告一向原告购买监测系统用于四平市地下综合管廊自控工程项目，合同总价（含

税）为人民币 17,106,594 元。原告已按约履行合同义务，但被告一未按约支付

合同价款。原告曾多次催要无果。被告二作为被告一的总公司，应对被告一的债

务承担清偿责任。

（三）诉讼请求

1.判令两被告支付原告到期货款人民币 17,106,594 元及利息 632,801.42

元（利息自 2024 年 3 月 18 日起以 17,106,594 元为基数暂计算至 2025 年 4 月 7

日，此后利息计算至货款全部支付之日止）。

2.判令两被告承担原告律师费损失 166,916 元。

3.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和保全费用。

三、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对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工程分公

司的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若后续部分或全部应收账款收回，将对应收账款收

回的当期利润产生积极影响。若后续部分或全部应收账款未能收回，公司将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继续计提坏账准备，可能对公司损益产生不利影响。鉴于案件尚未

开庭审理，该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最终实际

影响以法院判决为准。本次诉讼系公司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切实维护公司和

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后续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5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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